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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眼睛是公认开展基因治疗的最佳靶器官。基因治疗属于中高风险临床研究，如何在更

好保护患者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创新研究，是眼科基因治疗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的要点。中华医学会

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眼底病学组组织国内相关专家，经过反复

讨论，针对我国眼科基因治疗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提出共识性意见（国际实践指南注册号：

IPGRP‑2022CN347），供临床参考应用，以便规范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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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ye is considered as the best targeted organ for gene therapy, which has
become a hot field of ophthalmic clinical trials in recent years. Since the risk of gene therapy is
usually high, it is important to standardize the ethical review of related clinical research, so as to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s of patients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Thus,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discussion, the experts from Chinese Vitreo‑Retina Society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Fundus Disease Committee of Chinese Ophthalmologist Association have proposed the formal ethical
review 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Number: IPGRP‑2022CN347),
which would play a role in standardizing clinical practice with gen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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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因治疗为代表的创新疗法是国际生命科

学的前沿和重大医学科学突破。1999年美国开启

腺病毒载体基因治疗罕见代谢疾病；2015年英国

医师与科学家团队合力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婴

儿白血病［1］；直到 2017年 12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

局批准了全球首个眼科基因治疗药物Luxturna［2］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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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治疗RPE65基因变异导致的遗传性视网膜疾病

（inherited retinal dystrophy，IRD），成为眼科基因治

疗的里程碑。眼睛虽然是很小的靶器官，却承担了

80%~90%外界信息的获取，是最重要的感觉器官。

眼睛具有的器官独立性、免疫豁免性、光学透明性、

病毒对视网膜细胞的靶向性以及所需病毒载体用

量较少等特性，使其成为基因治疗的极佳切入点和

最佳靶器官［3］。近年国内外众多创新生物制药企

业、科学家与临床医院开启合作模式，针对Leber遗
传性视神经病［4］、RPE65基因突变的 IRD、结晶样视

网膜变性、新生血管性黄斑变性等疾病，开展研究

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nvestigator‑initiated clinical
trial，IIT）以及药物注册研究。

回顾整个基因治疗发展历程，20世纪末期美

国少年杰西·格辛格因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

症接受基因治疗后，由于病毒载体引起剧烈免疫反

应不幸去世，给基因治疗暂时画上休止符。20年
后基因治疗技术再次崛起，虽然病毒生产等方面已

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仍处于早中期阶段，基因治疗

存在巨大风险。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显露出

新型生物技术应用的伦理规范问题。2019年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应用管

理条例》，要求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应当

通过学术和伦理双重审查，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新

技术不得开展临床研究或应用。目前针对研究者

发起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已有明确的备案和监管途

径，而基因治疗作为高风险临床研究并不属于国家

干细胞备案管理范畴，多数目标疾病又是尚无有效

治疗的罕见病，作为全新的也可能是唯一的干预性

治疗，如何在患者治疗获益和潜在风险之间，在科

学创新与受试者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医疗机构

和临床医师面临的挑战。虽然基因治疗的干预结

局不尽相同，但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基因治疗

进行规范化伦理审批。

自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

会办公室和中国医院协会连续 2年联合发布《涉

及人的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指南》

（2019版、2020版）［5］，主要用于临床研究伦理审查

建设指导，其中附则六中明确给出了干细胞临床研

究伦理审查的要点，而关于基因治疗的伦理审查尚

无明确指导原则出台。鉴于此，中华医学会眼科学

分会眼底病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眼

底病学组结合我国现有法律法规，针对我国眼科基

因治疗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提出共识性意见，供

医疗机构参考，目的是规范医疗机构开展眼科基

因治疗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原则和实践。本共

识 已 在 国 际 实 践 指 南 注 册 平 台（http：//www.
guidelines‑registry. cn）注 册（ 注 册 号 ：IPGRP‑
2022CN347）。

一、眼科基因治疗现状

目前眼科大部分基因治疗专注在 IRD。IRD是

一类罕见的眼科疾病，绝大多数为单基因突变引起

的视网膜进行性、退行性改变，研究结果显示超过

200种致病基因与 IRD相关［6］。患者在幼年或青少

年时期开始发病，病情逐步进展，最终导致严重的

不可逆视力丧失。目前针对单基因常染色体隐

性遗传病，相对成熟的基因治疗主要采用基因

增补方法，即通过腺相关病毒（adreno‑associated
virus，AAV）载体将正常基因片段导入靶细胞，使

其编码出功能蛋白，从而达到延缓疾病进展甚至

逆转病情的疗效。这些基因主要包括先天性黑矇

的RPE65基因、无脉络膜症的 CHM/REP1基因、全

色盲的 CNGA/CNGB基因以及 X连锁视网膜色素

变性RPGR基因等，初步临床试验结果均证明了以

上基因治疗的安全性［7］。同时，针对不同视网膜疾

病终末期共同病理机制的基因治疗也正在临床试

验中，如采用光遗传学原理将光敏感通道蛋白表

达在本身无感光特性的残存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中，从而将外节光线刺激直接传导入视皮质［8］。近

年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在治疗CEP290基因

突变导致的先天性黑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突破。

除单基因遗传病外，基因治疗作为一种全新治

疗方法，从罕见病治疗已经初步迈入眼科常见病治

疗，包括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等新生血管性眼病，

通过AAV病毒或其他载体导入人源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抗

体或融合蛋白基因序列，从而有效抑制 VEGF活

性。针对青光眼神经损伤等常见病的基因治疗也

在进行中。可以预想随着对疾病机制认识深入，科

学和生产技术不断成熟，眼科基因治疗必将成为继

抗VEGF治疗后的又一重大医学突破。

二、我国基因治疗监督管理现状

2016年以前，我国将未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上市的基因治疗归类为第三类医疗技术

进行管理，涉及的监管法规有《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9］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10］

等。之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取消第三类医疗

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出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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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取消了第三类医疗技术审批制度。2018年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对医疗技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对于未

纳入禁止类技术和限制类技术目录的医疗技术，由

医疗机构自行管理。与此同时，国务院发布《国务

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12］。审批

制度取消增加了医疗机构自我管理的难度，导致部

分医疗机构索性规定禁止开展此类研究，虽然一定

程度上可降低患者因使用未经审批上市药品而遭

受伤害的风险，但同时也剥夺了患者可能从试验药

品或制剂中获益的可能，甚至失去的是恢复健康、

缓解症状的机会。2013年修订的《赫尔辛基宣

言》［13］对创新性疗法在临床的应用给予了支持。此

外，美国部分州政府也通过了Right‑to‑Try法案，为

渴望得到新疗法但没被纳入临床试验的患者获得

临床应用提供法律依据［14］。

开展 IIT对基因治疗的转化应用至关重要，其

是基因治疗对人体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首次验证。

迄今在 clinicaltrials.gov网站注册的中国基因治疗

IIT已达 333项。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仍将基因治疗

归类为医疗技术，采取由医疗机构自行管理的模

式，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 2017年发

布的《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

行）》，明确规定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按照药品进

行申报和监管。基因治疗作为全新的治疗策略，国

家总体采取鼓励支持态度，鼓励医学科学创新，在

合适的医疗机构和合适的研究者中开展探索性的

IIT，但是作为高风险临床研究，受限于医疗机构和

临床医师的知识结构，需要在医疗机构内部建立科

学、严谨的管理和审查制度，确保守住安全底线，使

医疗风险基本可控，最大程度保证创新疗法临床研

究受试者的安全和潜在受益。

三、眼科基因治疗的伦理审查

医疗机构作为 IIT的第一责任单位，确保参加

IIT的受试者权益，做到严谨、规范、公平进行伦理

审查至关重要。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

组和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眼底病学组参照

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涉及人的生

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15］、原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

原则》［16］、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联

合中国医院协会共同颁布的《涉及人的临床研究伦

理审查委员会建设指南》［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

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及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制

定的《涉及人的健康相关研究国际伦理指南》等国

内外通用伦理准则，结合基因治疗临床研究的特殊

性，在充分讨论和修订基础上形成共识性意见，供

医疗机构的伦理委员会参考。须对拟开展的基因

治疗 IIT进行科学性及药品安全性和伦理学多重审

查，通过后方可允许立项开展研究。

（一）机构要求

1.基因治疗属于临床突破创新和高风险技术，

申请开展临床研究的医疗机构必须具备足够的综

合性医疗保障能力。建议在通过国家药物临床试

验机构GCP（good clinical practice）资格认定的三级

甲等医院或三级甲等专科医院等开展，其中开展干

细胞临床研究的医疗机构要在国家干细胞临床研

究机构备案。

2.医疗机构具备与GCP原则要求相对应的资

质条件、研究场所、环境条件、设备设施及专业技术

人员，必要时须协同医务、医政管理部门共同监管。

3.建立由相关领域医疗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医

学管理专家、临床医学专家、基础研究科学家、药学

专家、药物安全专家、医政管理专家、临床研究管理

专家、伦理学专家等共同组成临床研究管理委员

会、学术委员会、科学安全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各

司其职，建立基因治疗 IIT的完善运行管理制度和

流程。

4.除了满足原有伦理委员会构成的基本要求

外，在符合卫生健康管理部门要求的基础上，建议

伦理委员会至少包括 1名从事过基因相关基础、产

品研发或临床研究 3年以上的专业人员作为伦理

审查人员，同时应包括具有创新疗法审查经验的伦

理学专家、统计学专家、临床专家、社区代表和法律

专家，从多角度进行伦理评估。

（二）科学会议审查要求及要点

医学科学是创新性疗法的基石。所有基因治

疗在提出临床应用时均应有坚实的理论及实验科

学证据支持，在提交伦理审查前，根据我国最新颁

布的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要求，应首先向独立的科学

审查委员会提交，进行伦理审核前的前置科学性审

查。以下是审查要点。

1.科学审查委员会成员应包括但不限于毒理

学专家、药理学专家、相关基础研究科学家和眼科

领域临床专家。

2.建议对发起 IIT的研究者进行资质审核，包

括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和GCP资质、研究者所在学科

的实力，并核查研究者与目标基因治疗、受试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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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任何利益冲突（包括经济与非经济）。

3.建议对药品提供方的研发能力、生产资质等

进行审核，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同类治疗的临床

试验数据、病例报道、基础研究和临床前研究所有

数据、基因产品制备企业或实验室是否具有 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资质等。

4.参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发

布的《基因治疗产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干

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和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试

行）》，依据具体情况评估基因治疗产品的作用机

制、载体类型、细胞基质种类、生产制备工艺、质量

控制、稳定性、质量检查报告、质量检查放行标准、

储存条件及运输方式等。

5. 根 据 ICH Q8（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quality 8）质量规范要求，生产方除了

基因治疗产品一般特性外，建议提供病毒含量、效

价、纯度、杂质等安全性方面关键质量属性，尤其空

壳率、感染滴度和复制性完整型AAV检查，这些关

键指标分别代表了AAV产品的纯度、效价和安全

性。杂质包括多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宿主细胞

DNA分布及残留、蛋白残留、质粒DNA残留，还有

不同特定生产工艺过程的物质残留等。

6.需要提供基因治疗产品的非临床药效研究

和毒理研究数据。药效研究数据包括主要药效研

究的体外药效和体内药效数据，次要药效研究的对

靶目标及多种非靶目标细胞的感染及基因编辑数

据；安全药理研究建议包括对呼吸系统、中枢神经

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影响；组织分布研究包括眼组

织分布研究，必要时需提供全身重要组织的分布情

况；毒性研究需要包括眼局部刺激研究，至少应提

供单次给药后大动物急性毒性实验数据，以及免疫

原性与免疫毒性研究数据。若有必要，科学审查委

员会可要求提供大动物的长期毒性实验数据等安

全性研究数据。

7.涉及基因编辑、剪切等新技术需要慎重，除

了常规需要提供基因治疗产品目的组织分布，还要

充分考虑目的组织外全身分布情况、眼局部毒性反

应、免疫反应、系统毒性等，需要特别关注基因治疗

产品脱靶基因效应，包括但不限于对重要功能组织

编辑导致的潜在风险（如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

和心血管系统）、致癌风险、对生殖细胞编辑的风险

等。需要采用单细胞基因组测序等技术，提供染色

体插入和编辑情况的详细信息，特别关注已知致病

基因如癌基因等的随机插入和剪接，据此评估受试

者的潜在风险，在研究方案中设置对潜在风险的跟

踪观察方案和挽救措施。

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

例》有关规定，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数据储存、备案及

得到相应审批。

（三）伦理会议审查要求

1.伦理会议审查有效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须

得到伦理委员会1/2以上委员的同意。

2.应提供的伦理会议审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1）伦理审查申请表；（2）研究方案（包括日期和版

本号）；（3）知情同意书（包括日期和版本号）；（4）病

例报告表（包括日期和版本号）；（5）研究者手册（包

括日期和版本号）；（6）临床试验备案材料或批件；

（7）临床前毒理研究报告；（8）研究者资质；（9）申办

方资质；（10）基因治疗产品检测报告；（11）提供给

受试者的试验保险；（12）招募广告等。

（四）伦理审查要点

1.评估目标疾病医疗需求的迫切性，患者和公

众对该治疗方法可及性的期望值，通常在无任何治

疗方法或现有治疗方法具有明显劣势时，挽救性治

疗或同情性用药才考虑选择基因治疗方法。

2.权衡受试者参与研究获得的潜在受益与可

能承受的风险，如基因治疗是否具有合理的靶基因

或靶细胞，靶基因对组织细胞是否无害，是否会引

起人类基因组的改变、致瘤、致畸等。

3.研究方案建议使用有效设计以降低风险，如

尽可能采用最低数量的受试者参加研究。

4.评估受试者的入选和排除标准是否合适和

公平，非必要不招募儿童作为受试者，若必须纳入

儿童受试者，在可能的条件下须提供临床前研究中

幼龄动物的安全性数据，不应招募孕妇作为受试者

参加基因治疗临床研究，以免对胎儿造成潜在

风险。

5.建议对基因治疗干预后的患者进行长期、严

格且密切的随访监控。

6.若是剂量爬坡设计，建议采用哨兵法，并在

每个剂量组结束后增加药物科学安全委员会评估

环节，确定是否进入下一个剂量组。

7.充分告知后获得相关人员知情同意，详见本

页“（五）知情同意要点”。

（五）知情同意要点

1.研究人员、临床医师与医疗机构应让受试者

在有足够决策能力的情况下行使有效的知情同意。

·· 1013



fmx_T3RoZXJNaXJyb3Jz

中华眼科杂志 2022年12月第 58卷第 12期 Chin J Ophthalmol, December 2022, Vol. 58, No. 12

无论是在科研还是医疗背景下，均应向受试者（或

其家属、监护人、法定代理人）提供有关基因创新治

疗方法风险的充分且确切信息，且提供的知情同意

信息资料应完整且能够被受试者理解。

2.若受试者缺乏自主决定能力，应由法定监护

人代理同意。

3.在法定监护人已代理同意的情况下，若基因

治疗进程中出现风险和受益比改变，如国内外出现

新的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法，须重新获得知情同意。

4.明确告知受试者应该享有的权益，包括在研

究过程中可无须提供理由随时退出的权利。

5.明确告知受试者针对潜在风险设置的详细

救治措施预案。

（六）受试者保护要点

1.是否由专人负责处理临床研究受试者的安

全问题。

2.是否具备合理的受试者赔偿和补偿方案；若

受试者因参加研究而受到损伤甚至死亡，给予的治

疗以及赔偿措施是否合适。

3.对受试者在研究中可能承受的风险是否采

取了妥当的保护措施。

（七）数据安全要点

1.对受试者资料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2.基因治疗临床研究伦理审查中须额外关注

数据存储安全，数据及生物样本存储流程若涉及外

资企业或有损患者及国家安全，需要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规定执行。

3.临床研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生物样本资料、

伦理审查资料等，建议根据基因治疗产品的特点进

行长期保存。

四、结语

基因治疗是医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作为一种

全新的治疗方法，因尚缺乏临床实践和经验，其潜

在的风险相对难以预测。医疗机构和临床医师作

为临床研究的第一实施者，应制定严谨、科学、规

范、公平的伦理审查制度和流程，充分考虑最大限

度保障患者权益，同时也应科学合理鼓励针对重要

科学问题的探索和创新。力争在守住安全基本底

线、风险基本可控的前提下，谨慎开展基因治疗，在

科学创新与受试者权益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稳步有

序发展。

形成共识意见的专家组成员：

许 迅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华医学

会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眼

科医师分会眼底病学组组长，执笔）

赵明威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

眼底病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

眼底病学组副组长）

徐格致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中华医学会

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眼

科医师分会眼底病学组副组长）

王雨生 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眼科（中华医学会

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眼

科医师分会眼底病学组副组长）

魏文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中

心（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眼底病学组副组长）

吕 林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

分会眼底病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

眼底病学组委员）

黎晓新 厦门大学厦门眼科中心（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

眼底病学组顾问，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眼

底病专业委员会顾问）

杨培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中华医学会眼

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顾问）

（以下学组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示中华医学会

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示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

师分会眼底病学组）

常 青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

陈 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

陈 松 天津眼科医院#*

陈伟奇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陈晓隆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眼科#*

陈有信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眼科#*

崔 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眼科#*

戴 虹 北京医院眼科#*

方肖云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贺 涛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

姜春晖 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

蒋 沁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柯根杰 安徽省立医院眼科#

李 燕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李秋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李甦雁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李筱荣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梁建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

梁小玲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海南眼科医院#

刘 静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眼科#

刘 堃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刘 勇 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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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

刘庆淮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刘铁城 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医学部#*

刘晓玲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刘早霞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柳 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眼科*

陆 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

马 翔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

曲进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

佘海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

沈丽君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沈 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眼科*

宋艳萍 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眼科#*

宋宗明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苏冠方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医院#*

孙大卫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医院#

孙旭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眼科*

孙晓东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执笔）

唐罗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

万光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王 方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眼科*

王 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

王兴荣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王艳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眼科*

魏 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文 峰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肖 云 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眼科*

邢怡桥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

徐国兴 福建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眼科#*

徐海峰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研究所#*

俞素勤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喻晓兵 北京医院眼科*

于旭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医院#

袁容娣 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

张 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

张 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

张国明 深圳市眼科医院*

张红兵 西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安市第一医院）眼科*

张美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

张少冲 深圳市眼科医院*

张喜梅 山西省眼科医院*

张新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 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张学东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赵博军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

赵培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眼科#*

周 琼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

朱 丹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

贾慧珣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非委员，秘

书，整理资料）

（参与讨论的其他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序）

丁雪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临床研究中心

江一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办公室

李 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眼科

中心

马 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办公室

睢瑞芳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眼科

赵 简 上海科技大学 上海临床研究中心

声明 本文为专家意见，为临床医疗服务提供指导，不是在各种情

况下都必须遵循的医疗标准，也不是为个别特殊个人提供的保健

措施；本文内容与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厂商无经济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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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视网膜脱离并脉络膜脱离的眼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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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女性，71岁。因右眼视物不清 10余年，加重 1个
月就诊。既往高度近视眼 50余年。眼部检查：视力右眼

为无光感，左眼为 0.4；眼压右眼为 7 mmHg（1 mmHg=
0.133 kPa），左眼为 15 mmHg；右眼球结膜充血，角膜水

肿，角膜后大量结晶样沉积物，前房深，下方钙化物沉积

（精粹图片 1），虹膜后粘连，晶状体混浊，其余窥不清；左

眼晶状体混浊，左眼视盘边界不清，颞侧可见近视萎缩

弧，后极部视网膜可见巩膜露白，黄斑中心凹反光未见。

眼部 B超检查：右眼 360°脉络膜和视网膜脱离（精粹图

片 2）。临床诊断：右眼脉络膜脱离型视网膜脱离；双眼

病理性近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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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粹图片 1 采用裂隙灯检查法观察右眼脉络膜脱离型视网膜脱离患者右眼前节，角膜后可见大量结晶样沉积物，前房下方可见钙化

物沉积 精粹图片2 右眼脉络膜脱离型视网膜脱离患者右眼B超检查图像，可见360°脉络膜和视网膜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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